
 

※如申請人與室內電話所有人不同才需填寫 

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、格頭里室內電話費補助申請切結書 

 

   茲本人            （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）

持有之室內電話（電話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），實際使

用人為            （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），故

同意將貴所所補助之市內電話費撥入             帳戶，

（帳號：              ）絕無異議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

切結書為證。 

    此  致 

石碇區公所 

 

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

 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

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
